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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 

温州市区房屋征收实施房票的意见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，满足刚

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，助力打造辐射浙南闽北赣东的现代化拥江

滨海花园城市，根据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

《关于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〔2024〕

8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 

一、房票定义 

房票是指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规

定，将征收补偿权益量化后，向被征收人出具的在一定期限内用

于购买房屋的结算凭证。市区制定统一的房票样式，被征收人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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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申领电子房票或纸质房票。 

二、房票价值 

房票价值包括权益金额和房票奖励。权益金额为被征收房屋

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权益的量化（可含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各

项奖励和补助），具体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自行确定。 

三、房票适用范围 

本意见适用于市区（包括鹿城、龙湾、瓯海、洞头、温州海

经区）范围内住宅房屋征收与补偿。房票在市区范围内可跨行政

区域使用。 

四、房票使用期限 

房票使用期限自出票之日起计算，期限为 24 个月。房票使

用人在出票后 24 个月内未购房但仍有购房意愿的，可向房屋征

收实施单位提出延期申请，房票使用期限最长不超过 36 个月。 

五、房票奖励 

被征收人选择房票结算的，一次性给予 24 个月临时安置费

（不再支付其他临时安置费）。 

房票使用人在房票使用期限内使用房票购买房源超市所列

房源并签订购房合同的，可根据下列情形按已使用权益金额的相

应比例给予奖励： 

（1）出票之日起 6 个月内购房的，给予 15%（含）以内奖励； 

（2）出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购房的，给予 10%（含）以内奖励； 

（3）出票之日起 24 个月内购房的，给予 8%（含）以内奖励； 

（4）出票之日起 24 个月后购房的，给予 5%（含）以内奖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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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可选房源 

房票使用人通过房源超市选政府统筹房或商定商品房。具体

房源信息以房源超市公布为准。 

（一）政府统筹房。是指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和市、

区两级国企以自建、代建或其他建设方式，或收购的预售、现售

房源，统筹房实行“一房一价”。 

（二）商定商品房。是指已取得预售许可证或已办理首次登

记，经市级相关部门联合属地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会商后确定

的商品房。 

七、房票使用规则 

（一）房票变更。被征收人是自然人的，可向房屋征收实施

单位提出将房票使用人变更为近亲属，近亲属范围适用《民法典》

有关规定。变更次数仅限一次。变更后的房票价值、使用期限、

奖励、兑付、期满处置等按本意见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二）购房备案。房票使用人与房源提供单位签订购房合同

后，房源提供单位应将购房情况报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备案。房票

使用人购买的是商定商品房的，房源提供单位应在商品房购房合

同备案后将购买情况报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备案。 

（三）房票拆票。是指房票使用人购买房源超市所列房源，

房票价值的全额在抵付购房款后仍有结余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

根据购房款总额进行拆票。拆票按照权益金额和购房奖励的相应

比例进行拆分。拆票后房票使用期限保持不变，房票价值相应调

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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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房票兑付 

房票使用人购买房源为现房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房源提

供单位备案之日起 60 日内兑付房票的应付款项。房票使用人购

买期房的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应结合房屋建设进度分期兑付，具

体兑付比例和期限由属地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和房源提供单位

协商确定。 

商定商品房房票兑付资金纳入房源提供单位的预售资金监

管账户。 

九、房票期满处置 

房票使用期限届满后，已使用房票的权益金额超过 80%（含）

的，剩余房票价值应扣除未使用权益金额部分的房票奖励后（24

个月临时安置费除外）予以兑付；未超过 80%的，剩余房票价值

应按被征收房屋货币补偿方式的相应比例予以兑付，临时安置费

按 24 个月计。 

具体兑付期限在征收补偿方案中确定。 

十、优惠政策 

（一）金融支持政策。房票使用人在房票抵付购房款后对不

足部分申请商业银行贷款的，鼓励商业银行可在贷款利率和首付

款比例等方面给予支持。房票使用人或其配偶系住房公积金缴存

职工并符合本市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条件的，可申请公积金提取和

贷款。房票使用人的直系亲属系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的，可按相

关规定申请办理公积金提取。 

（二）教育保障政策。房票使用人用房票购买房源超市所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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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源的，可凭购房合同（商品房购房合同需先办理备案）和房票，

向属地教育部门提出子女入学申请，属地教育部门按相关招生政

策审核办理。被征收人在房票使用期限内，其对应的被征收房屋

结合户籍等条件符合入学当年招生政策的，被征收人子女仍可在

原被征收项目所在学区入学。具体由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

自行规定。 

（三）税收优惠政策。被征收人购买房源超市所列房源的，

根据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

事项的决定》（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

54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税收优惠。 

十一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资金保障。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应合理确定年

度房票发放额度，设立专项房票兑付资金，为房票兑付做好资金保

障。房票跨区域流通财政结算和房票兑付风险准备金机制另行制

定。 

（二）职责分工。市房屋征收部门加强对各区（功能区）补

偿标准制定、执行等工作的指导，负责建立统一的房源超市和房

票结算系统。 

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、市城发集团是房票结算责任主

体，负责通过房票结算系统办理房票结算、管理等工作。 
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负责将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全过程录入“放

心征迁”系统，做好相关数据的采集与更新录入工作。 

（三）监督管理。房票使用人或房源提供单位在房票实施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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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中存在弄虚作假、套取房票结算资金等行为的，取消房票使用

人的房票奖励及房源提供单位的房源录入资格。涉及违法行为

的，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 

各区政府（功能区管委会）及相关单位擅自突破政策标准、

违反相关规定的，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涉及违法行为

的，移交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 

（四）宣传引导。加强房票实施的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，正

确解读房票奖励机制和优惠政策。通过推广房票实施的优秀项

目、典型经验，引导被征收人选择、使用房票，营造积极稳步推

进房票实施的良好氛围。 

十二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公布之前已发布

征收补偿方案的房屋征收项目按原补偿方案执行。 

（二）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功能区参照本意见制定相应实施细

则，报市房屋征收部门备案后公布实施。 

（三）《关于温州市区房屋征收市场化安置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

（温政办〔2015〕6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0 24年 8月 2日 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 
抄送：市委、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。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8 月 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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